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1094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

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9 月 27 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关于
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因执行案件需要，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9月 24日 10时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饶陆华持有的公司 68,523,474 股、69,000,000 股、
68,000,000股共计 205,523,474股股票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根据阿里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用户姓
名杭州锐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竞买号 O0530 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饶陆华持有的科陆电子（002121）6,900 万股股票”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公开拍卖“饶陆华持有的科陆电子（002121）68,523,474 股股票”、“饶陆华持有的
科陆电子（002121）6,800万股股票”，因无人竞拍，均已流拍。

近日，公司通过查询“阿里拍卖?司法”网（https://sf.taobao.com）获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将于 2021年 10月 14日 10时至 2021年 10月 1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饶陆华先生所持有的公司共计 136,523,474 股股份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饶陆华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的可能。 现将饶陆华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暨
被动减持事宜披露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饶陆华 否
68,523,474 21.19% 4.87% 2021 年 10

月 14 日 10
时

2021 年 10
月 15 日
10时

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司 法
拍卖68,000,000 21.03% 4.83%

合计 - 136,523,474 42.23% 9.69% - - - -

注：杭州锐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竞得的 6,900万股股票尚未完成过户。
本次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 上公示的相关信

息。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2021年 7月 19日-2021年 7月 20日，饶陆华先生所持 1,83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0%）公

司股份被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司法拍卖， 用户姓名北京天元永安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竞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22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1）。

2021年 9月 24日-2021年 9月 25日，饶陆华先生所持 6,9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90%）公
司股份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司法拍卖，用户姓名杭州锐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竞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

本次，饶陆华所持公司共计 136,523,474股股份将于 2021年 10 月 14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被进行第二次司法拍卖。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饶陆华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亦非上述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饶陆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23,315,2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96%，其

中，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322,203,47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66%，处于冻结状态的
股份累计数为 323,315,208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饶陆华先生本次拟被第二次司法拍卖
的公司股份共计为 136,523,47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42.23%，占公司总股本的 9.69%。若本次司法
拍卖最终成交，将导致饶陆华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发生相应变动。

3、本次司法拍卖事宜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1-046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名称并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通知，经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批准，其名称由“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变更为“海南汉森控股（有限合伙）”，现将
其工商注册信息变更公告如下：

一、变更事项
1．名称
变更前：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变更后：海南汉森控股（有限合伙）
2．主要经营场所
变更前：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心区 1-13-1号
变更后：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 9号中贤小区 A栋 2楼
3．经营范围

变更前：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的相
关服务。

变更后：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
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二、变更后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名称：海南汉森控股（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708824777J
主要经营场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 9号中贤小区 A栋 2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令安
成立日期：1999年 10月 18日
合伙期限：1999年 10月 18日至 2023年 9月 24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

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名称及相关工商登记事项变更后，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持股比例均未发
生变化，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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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1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
场回购公司股份，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40,000 万元（含）且不少于 2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 13.57元/股（含）【因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由原“不超过 14 元/股（含）”调整至“不超
过 13.57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回购股份拟用于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9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19），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披露
了《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于 2021 年 4 月 2 日、2021 年 5 月 7 日、2021 年
6月 2日、2021年 7月 2日、2021年 8 月 3 日、2021 年 9 月 2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2021-039、2021-041、2021-049、2021-052、2021-058）， 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 1%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详见公司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6,916,334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最高成交价为 11.3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17 元/股，支付

的总金额为 186,004,429.87元（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11.15元/股，未超过公司回购股票价格上限。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方式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

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 5月 13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43,277,100 股。 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最大值为
7,253,182 股（2021 年 5 月 14 日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0,819,275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1-046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
045），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因本次

交易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银星能源、证券代码：000862）自 2021 年 9 月 27 日开市
时起开始停牌。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相关各方正在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沟
通、协商和论证等工作。 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
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
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21-055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2021年 8 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32.44 元/股，回购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
（含）。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
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共

计 4,10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244,405,750股的 0.33%，涉及成交总金额 80,032,029.23 元（不含
交易费用）。 具体如下：

1、2021年 8月 19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059,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244,405,750 股的 0.25%，最高成交价为 19.8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9.44元/股，成交总金额 59,986,185元（不含交易费用）。

2、2021 年 9 月 22 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046,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244,405,750 股的 0.08%，最高成交价为 19.3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8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0,045,844.23元（不含交易费用）。
当前，公司回购股份金额已超过股份回购方案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8,000 万元人民币，回购股份

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均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32.44元/股。 公司实施回
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
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 2021 年 8 月 19 日） 前五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31,728,933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7,932,233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1-099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该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将于 2021年 10月 12日届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监事会已开始准备新一届董事和监事的提名工作，正在征求控股股东、独立

董事及公司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目前尚未确定全部候选人范围，因此难以在届满日前完成换届选举。
鉴于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选举。

公司当前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将相应延长，直至新一
届董事会、监事会选出。 为保障公司治理、管理、内部控制和业务的稳定，在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之前，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遵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继续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和
义务，确保工作的连贯性，保证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监事会将加紧下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人选的物色、提名工作，争取尽快举
行换届选举。 届时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1-078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2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1 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
司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成都亚克力板业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神诺”）及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佛山欧神
诺云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863,000万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6 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二、 担保进展情况
1、 公司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行”）佛山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2021佛分高保字第 1090801号）， 公司为欧神诺与广州银行佛山分行签订《授信协议书》（合同编
号：2021佛分授信字第 1090801号）提供债权最高余额为 2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1
佛山欧神诺
陶瓷有限公
司

广州银行佛
山分行 20,000万元

1、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
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以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保全费、拍卖或变卖
费、公告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等。
3、 保证期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562,572万元，占公司 2020年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132.14%，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553,572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0.0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欧神诺经销商）提
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9,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1%。 公司不存在逾期
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与广州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7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0月 8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10月 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 10月 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10月 8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28日（星期二）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詹谏醒董事长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9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155,750,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715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7名，代表股份 155,474,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621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276,4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936%。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

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55,685,89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 反对 63,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陈晓璇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南兴
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887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2021-079
债券代码：127034 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9月 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10月 8日（星期二）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区开华道 20号智慧山南塔 16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现场会议主持人：祁永先生。
7、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28日（星期二）。
8、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召集及召开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 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205,051,5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7217%。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投资者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736,4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1207%。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名，均为 2021 年 9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的公司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05,026,1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713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25,4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8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国枫律师事务所李洁、李鲲宇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同意 205,046,4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5％；反对 5,1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731,3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反对
5,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李洁、李鲲宇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关于天津绿茵景观生态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887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2021-078
债券代码：127034 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股东卢云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持有公司股份 1,425,085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 0.46%） 的股东卢云平计划在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1,425,08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4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卢云平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
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股）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卢云平 集中竞价 2021 年 6 月 29 日至
10月 8日 1,425,085 11.43 0.46

合计 1,425,085 16,288,721.55 0.46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卢云平
合计持有股份 1,425,085 0.46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5,085 0.46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2、卢云平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日，卢云平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符合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并在实施过程
中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卢云平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1-061
债券代码：128066 债券简称：亚泰转债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811，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债券代码：128066，债券简称：亚泰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9.27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 10月 23日至 2025年 4月 1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60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开发行

了 4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48,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269号”文同意，公司 48,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亚泰转债”，债券代码“128066”。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9 年 10 月 23 日起可转换
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为 17.49元/股。

2019年 7 月 23 日，公司实施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亚泰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
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亚泰转债转股价格由 17.49 元/股调整为 17.29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 2019年 7月 23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19年 8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提请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9年 9月 12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的议案》，亚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7.29 元/股调整为 14.8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19 年 9
月 16日起生效。

2020 年 6 月 3 日，公司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亚泰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亚泰转债转股价格由 14.80元/股调整为 9.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 2020年 6月 3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1 年 6 月 15 日，公司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亚泰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亚泰转债转股价格由 9.67 元/股调整为 9.27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 2021年 6月 15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亚泰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三季度，亚泰转债因转股减少 10 张（因转股减少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 1,000 元），

转股数量为 107股。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 4,797,705张（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金
额为 479,770,500元），未转换比例为 99.9522%。

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2021年 6月 30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1年 9月 30日）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
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26,479,406.00 9.81% 4,465,287.00 4,465,287.00 30,944,693.00 11.46%

高管锁定股 26,479,406.00 9.81% 4,465,287.00 4,465,287.00 30,944,693.00 11.46%
二、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243,543,854.00 90.19% -4,465,180.00 -4,465,180.00 239,078,674.00 88.54%

三、总股本 270,023,260.00 100.00% 107.00 107.00 270,023,367.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联系电话 0755-83028871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郑中设计）、《发行人

股本结构表》（亚泰转债）。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1-062
债券代码：128066 债券简称：亚泰转债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今日取得五项实用新型专利，并收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证书号

1 实用新型 一种快装式隔断墙体固定
装置 ZL202022374566.4 2020年 10月 22日 第 13734466号

2 实用新型 一种浴室折叠门排水安装
结构 ZL202022746679.2 2020年 11月 24日 第 14113281号

3 实用新型 一种装配式地板安装结构 ZL20202246381.X 2020年 10月 28日 第 13713950号

4 实用新型 一种便于安装的智能家居
装饰灯 ZL202120076738.1 2021年 01月 12日 第 13719745号

5 实用新型 一种可以升降和翻转灯具
的办公桌 ZL202120324520.3 2021年 02月 04日 第 14131927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公司，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发挥
技术研发优势，保护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施工工艺,提高公司施工质量及效率，更好的完成施工任
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股票代码：002870 股票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1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和 2021 年 9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2次会议和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相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8月 31日和 2021年 9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2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关于
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和《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近日， 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 并取得了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1482954XH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玉昆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零陆拾柒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 06月 22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衡器制造；衡器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
工仪器仪表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
子元器件制造；软件开发；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通信设备制造；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用零部件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仪器
仪表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钟表与计时仪
器制造；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
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模具制造；模
具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
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上述经营范围的描述是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当地工商登记管理
部门关于经营范围规范表述要求，经《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试用版）》查询后，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及审议批准结果，经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审核后变更登记的。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949 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公告编号：2021-057
债券代码：128125 债券简称：华阳转债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949 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债券代码：128125 债券简称：华阳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25.39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 2月 5日至 2026年 7月 2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220 号文”批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公开发行了 450.00 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45,000.00万元，期限 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718 号”文同意，公司 45,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阳转债”，债券代码“128125”。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8 月 5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 年 2 月 5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 年 7 月 29 日）
止。 初始转股价为 25.79元/股。

经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实施了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4.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调整相关规定，“华阳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 25.79元/股调整为 25.39元/股。

二、华阳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三季度，“华阳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 6,400.00 元，减少数量为 64 张，转股数量为 250

股。 截至 2021年第三季度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449,867,900.00元，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4,498,679张。
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 行
新股

送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02,533,000 52.30 102,533,000 52.30

首发前限售股 93,728,000 47.81 93,728,000 47.81
高管锁定股 8,805,000 4.49 8,805,000 4.4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3,501,861 47.70 250 250 93,502,111 47.70
三、股份总数 196,034,861 100.00 250 250 196,035,11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联系电话 0755-8273918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华阳国际”股本结

构表；
2、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华阳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958 证券简称：青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1-067
转债代码：128129 转债简称：青农转债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219,900 元青农转债转为本行 A 股普

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42,493股，占青农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青农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999,780,100

元，占青农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5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现将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第三季
度末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本行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青农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40 号”文核准，本行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开发

行了 5,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50亿元，初始转股价格为 5.74元/股。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856 号”文同意，本行 50 亿元可转债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起在深交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青农转债”，债券代码“128129”。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本行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1年 3月 1日起可转换为本行股份。

2021年 4月 16日，因本行可转债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经本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青农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4.47元/股。

2021年 6月 30日，本行披露了《关于根据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的公告》。因本行实施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年 7月 6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元（税前）。除权除息日
为 2021年 7月 7日。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青农转债的转股价格自调整前 4.47 元/股调整为 4.32 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7月 7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青农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第三季度末，青农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 211张，转股数量为 4,858

股。 截至 2021年第三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49,997,801张。 自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第三季
度末，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 6月 30日） 本季度股份数量变

化情况（股）

变动后
（2021年 9月 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2,860,080,964 51.48 -10,083,650 2,849,997,314 51.3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95,512,227 48.52 +10,088,508 2,705,600,735 48.70
总股本 5,555,593,191 100.00 +4,858 5,555,598,049 100.00

三、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66957767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1-094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四期）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披露了
《回购报告书（第四期）》（公告编号：2021-070）。 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 元/股。 回购
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913,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580%，最高成交价为 11.2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22 元/股，成
交金额为 20,657,669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实施情况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二、 其它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回购报告书（第四期）》的内

容。
2、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 7月 20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32,219,071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8,054,768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1-095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年产 3 万吨胶黏剂

及上下游新材料项目取得环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山丰南区康达化工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丰南康达”）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收到唐山市行政审批局下发的《关于唐山丰南区康
达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3 万吨/年胶黏剂及上下游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唐审投资环
﹝2021﹞34号）。

该批复同意丰南康达 3万吨/年胶黏剂及上下游新材料项目实施， 要求丰南康达严格按照报告书
所列示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
中要认真落实报告书及相关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本次环评批复取得后， 公司及丰南康达将严格按照环评批复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项目建
设管理，确保项目实施和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争取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79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10月 8日下午 14:55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10月 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10月 8日 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8 人，代表股份 935,792,8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5,792,863%。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股份 916,165,647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4.8371%。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6人，代表股份 19,627,2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48％。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52 人， 代表股份 20,162,9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09％。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35,680,0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9%； 反对 79,8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弃权 32,9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35%。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0,050,2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07％；反对 79,8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61%；弃权 3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33%。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35,730,7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反对 60,46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0,100,8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17%；反对 60,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99%；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35,698,6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反对 55,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弃权 38,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0,068,7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27%；反对 5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67%；弃权 38,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05%。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见证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80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接到控股股东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医药科技”）的通知，以岭医药科技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质权人

以 岭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东 49,000,000 9.30% 2.93% 2020 年 8 月
6日

2021 年 9 月
30日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以岭医
药科技
有限公
司

526,775,963 31.53% ——— ——— ——— ——— ——— ——— ———

吴相君 347,728,119 20.81% 25,114,100 7.22% 1.50% ——— ——— 260,796,089 80.84%
吴瑞 39,096,008 2.34% 9,716,000 24.85% 0.58% 3,886,400 40.00% 25,435,606 86.57%
合计 913,600,090 54.68% 34,830,100 3.81% 2.08% 3,886,400 11.16% 286,231,695 32.57%

（注：吴相君、吴瑞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故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及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均系高管锁定股。 ）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